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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Z市糖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糖厂厂长

决定向本企业所在区的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，法院在征得

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并受理后决定由糖厂厂长召集并主持债

权人会议，该企业的最大债权人是L市的捷讯公司，法院指定

有财产担保未放弃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潘某担任债权人会议

主席。并裁定糖厂所有的债务保证人无为债权人会议成员享

有表决权。后经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/5以上的债权人请

求，法院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。此后经一段时间的审理

，法院作出裁定宣告该国有企业破产，破产企业由其上级主

管部门接管并进行清算。 现问；该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，有

哪些违法之处？ 答案：该国有破产程序中有以下几处不合法

：（1） 厂长自行申请企业破产不合法。（2） 由糖厂厂长召

集并主持债权会议不合法。（3） 由潘某担任债权人会议主

席不合法。（4） 所有的保证人均为债权人会议成员，享有

表决权不合法。（5） 法院召开第二次债权会议的程序不合

法（6） 由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主持清算活动不合法。解

题思路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第3章第13-16条的规定是非

常重要的，应予重视。本题考查的重心也正在于此。本题之

设计思路仍属找错，对此类题应细致认真。 法理详解通过这

个案例我们要了解国有企业的破产程序。本案例中，该国有

企业破产过程中，有下述几处违法的。（1） 根据《企业破

产法（试行）》第8条规定："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



后，可以申请宣告破产。"所以本案中，作为国有企业的糖厂

要申请宣告企业破产，应先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，才可以

申请宣告破产，而不应自行向法院提出申请。（2） 、（5）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第14条规定："第一次债权人会

议由人民法院召集，应当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15日内召开

。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或者会议主席认为必要时召

开，也可以在清算组或者占无财产担保债权额的1/4以上的债

权人要求时召开。"所以，本案中由破产企业厂长主持、召集

债权人会议是不合法的，法院应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/5

以上的债权人要求召开债权人会议，也于法不合。（3） 根

据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第13条第2款的规定；"债权人会

议主席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权的债权中指定。"而本案中，作

为债权人会议主席的潘某是有财产担保而又未放弃优先受偿

权的债权人，在会议中是没有表决权的，所以也就不能成为

债权人会议主席。（4） 依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第13条

第1款之规定，债务人的保证人在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可以

作为债权人，享有表决权，所以本案中，不区分各个保证人

的情况，统统作为债权人会议成员并享有表决权，是欠妥当

的。 （6）根据《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第24条规定："人民

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，接管破

产企业。"而本案中，破产企业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接管并进行

清算活动，是不合法的。清算组成员应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

级主管部门，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中指定。清

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。破产法兼具实体法与程

序法双重特征，应注意复习其程序规定。通过本题作答，考

生应对破产程序有一个基本的印象：国有企业申请宣告破产



，应首先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，之后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

院提出申请。法院受理后，依法发出公告，通知债权人申报

债权，由全体债权人组成债权人会议。并由债务人的上级主

管部门提出对该企业进行整顿的申请。整顿如期完成，破产

程序终止，整顿不成功，则由法院宣告企业破产，组成清算

组，对破产企业的财产，债权进行清理，按破产清偿顺序对

有关债权人进行清偿，结束破产程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